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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东莞市人民政府令东莞市人民政府令东莞市人民政府令东莞市人民政府令    

第 130 号 

 

《东莞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 

市 长 袁宝成 

东莞市人民政府 

2013 年 3 月 20 日 

    

东莞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东莞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东莞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东莞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改善我市环境质量，加大污水治理力度，促进污水处理产业化的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市物价局负责制定和调整全市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以及污水处理企业的

污水处理补偿标准；对市内污水处理企业的运营成本进行监审。市财政局负责全市污

水处理费的资金和票据管理。 

市水务局负责全市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业务指导和稽查工作；对排水户的污水水

质、水量进行核准和监督；核定全市自备水源排水户所应缴纳的污水处理费；会同市

财政局做好全市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专项使用与监管。 

各镇（街）、各园区水务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和稽查工作。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辖区内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全市辖区范

围内使用自来水或自备水源排放污水、废水的用户，包括：机关、团体、部队、企业、

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和居民，均按本办法缴纳污水处理费。  

第四条 对符合以下条件的排水户免征污水处理费： 

（一）消防救火性质用水的； 

（二）本市户籍的残疾军人、革命烈士（含因公牺牲和病故军人）遗属、本市户

籍的在乡孤老优抚对象、五保户、低保对象； 

（三）自备有污水处理设施，经处理的污水达到国家或省规定的排放标准，且不

使用市政排水设施而直接排入珠江口或狮子洋的； 

（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

规定应缴纳污水排污费，且未使用市政排水设施的。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符合第四条第（二）项所列条件的排水户，凭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的《优

抚对象抚恤补助登记证》和出具的有效证明办理免征手续，并由代收部门（供水企业）

报市水务局备案；符合第四条第（三）、（四）项所列条件的排水户，先由市环保局、

市水务局提出意见，经市财政局、物价局审核后可免征污水处理费。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各类排水户的污水处理量按如下方法计量： 

（一）使用自来水的排水户按用水量的 90%计取污水处理量。 

（二）使用自备水源的排水户，按如下三类情况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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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装有取水量实时监控系统的，按取水量的 90%计取污水处理量。 

2 未安装取水量实时监控系统，但安装有合格取水计量设施的，按水务部门根据

计量设施核实取水量的 90%计取污水处理量。 

3 既未安装有取水量实时监控系统，也未安装有合格取水计量设施或设施运行不

正常的，按日最大取水能力（取水设备铭牌额定流量全时程运行计算或《取水许可证》

许可取水量日平均）核定取水量的 90%计取污水处理量。 

（三）产品以水为原料（如饮料、啤酒、纯净水等企业）和生产过程中水蒸发量

大的，其排水量按核定“计征比例”的取水量计取污水处理量。具体核定方法由市水

务局会市物价局另行制定。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污水处理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全市的污水处理费由市水务局及各镇街水务管理部门委托供水企业按月

随水费一并征收；全市自备水源排水户所应缴纳的污水处理费由市水务局负责核定，

各镇（街）、各园区水务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自备水源排水户的征收工作，并按月

发出《缴款通知书》，排水户可到所属地的供水企业缴交或到银行办理自动托收手续。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市水务局及各镇（街）、各园区水务管理部门为污水处理费的执收单位。

执收单位必须填写《东莞市污水处理费收费申请表》，经当地物价管理部门加具意见，

到市物价局申领有关收费证明。代收单位应当先取得执收单位的书面委托，再按照上

述程序申领收费证明。执收单位或代收单位必须实行亮证收费和收费公示。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污水处理费须严格按核定的项目和标准收取，任何单位都不得擅自减免

污水处理费。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对于向市政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的，环保部门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不再收取污水排污费。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污水处理费实行统一征收，全额上缴，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专项用

于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维护和项目建设等，严禁截留、挪用。市水务局应

根据各污水处理厂的年污水处理量和中标基价，或根据市物价局按保本微利原则核定

的污水处理补偿标准，编制污水处理费的年度收支计划，经市财政局审核后，编入当

年预算，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市、镇财政对污水处理设施运营费用的支付方式： 

（一）对市区（含莞城、东城、南城、万江）、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虎

门港开发区以及东莞生态园征收的污水处理费，由市水务局会同市财政局专项全额用

于上述区域的污水处理设施（不含排水户自备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网维护和

项目建设等支出。 

（二）对其他镇街征收的污水处理费实行全额上缴，市、镇五五分成，市分成部

分由市水务局会同市财政局统筹安排，专项用于全市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网维

护、项目建设等支出；各镇街分成部分的污水处理费由镇财政专户储存，专项用于该

镇污水处理设施（不含排水户自备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管网维护、项目建设等

支出，不得截留和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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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对欠缴污水处理费的排水户，参照欠缴水费应交滞纳金标准加收滞纳

金。征收部门应及时追缴污水处理费，可通过建立并公布信用记录、媒体曝光等措施

加强对欠费行为的处理。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污水处理费统一使用市财政局印制的收费票据，纳入财政“收支两条

线”管理。各供水企业具体缴款时间、缴款模式以及相关资料报送等操作流程，由市

水务局会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代收单位在收取污水处理费过程中，不得从中提取管理费。代收单位

在代收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市财政局会市水务局核拨。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必须严格按核准的年度预算执行，并接受

市财政局、物价局、审计局的检查监督。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由市物价局、财政局、水务局根据各自

职能，依法进行查处。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物价局负责解释。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2008 年 11 月 20 日印发的《东莞市污水处理费征收

管理办法》（东莞市人民政府令 107 号）同时废止。 

 

資料來源: 東莞市人民政府網站 

http://www.dg.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cndg/s1271/201303/623418.htm 


